「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從使徒行傳五章看信徒何時可以作出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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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因著香港政治形勢的變化，政制改革所引發的辯論，以至「佔領行動」的醞釀和爆發，教會內對「公民抗命」這議題的討論，持續不斷。許多信徒、牧者認為聖經並不容許公民抗命，或者認為只有當我們的信仰自由或生存權利受到挑戰時，信徒才可作出公民抗命；反對這觀點的人，則會從聖經中援引一些似乎屬於公民抗命的例子（常被引用的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穌潔淨聖殿等）作出反駁；往後的討論，常常是爭辯那些例子是否真屬於公民抗命，或有否超乎「為信仰才可抗命」的原則。本文嘗試超越在這方面的爭論，回到其中一段在討論這課題中常被引用的重要經文──使徒行傳第五章，以簡單的邏輯論證，指出聖經並沒有禁止公民抗命，亦沒有限制公民抗命的適當範圍。

　　首先何謂「公民抗命」？不同人士對「公民抗命」有不同的定義；我們可以參考《聖經與基督教倫理百科全書》的定義：「公民抗命是對一個有立法權力的組織所頒佈的法則、法規、條例自覺地表達不遵從……透過這不順從，抗命的行動構成了對立法組織的權威的直接挑戰。」 1。按此定義聖經是否容許公民抗命？對此持否定意見的人，通常會引用聖經中要求信徒要尊重國家、奉公守法的經文作支持，包括提多書三1，彼得前書二12-13，希伯來書十三17，和被廣泛討論的羅馬書十三1-7（「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等。而論者亦喜歡指出，如羅馬書十三章的經文等，都沒有為信徒順服掌權者的義務作明確的設限 2，所以政府的權威原則上是不容干犯和挑戰的。不過，大概沒有任何基督徒會以為這順服掌權者的義務是絕對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政府禁止信徒敬拜、傳道，信徒是不可以順服、屈從的。從舊約到新約，從初期教會直到今天，歷史上都充滿了堅守信仰，面對政府違命不從，甚至因此以身殉道的人；他們都成為了教會歷史上的英雄。而聖經本身有沒有對這類抗命行為，提出清楚的根據？答案是：有的，例如經常被引用的使徒行傳四至五章。四章中使徒被猶太人的公會（即擁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的議會）命令他們不可再奉耶穌的名傳道、教訓人，當時使徒即時拒絕，並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四19-20）。接著在五章，使徒再次被捕，被公會質問為何沒有遵守上次頒下的法令，使徒的回答就更直接了當：「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徒五29-32）。根據這兩段經文，所有信徒都不會反對為信仰自由而作出的公民抗命。而在此之外，大家通常都會加上：為生存權利而作出的抗命，也是可以的；這既合乎理性的要求（生存權利似乎應該是最基本，最不容剝奪的），也似乎有聖經例子可作支持（如出埃及記一章中，接生婆拒絕殺害以色列的男嬰等）。於是，不少信徒就認為只可為信仰和生存權利而作出公民抗命，否則，就是有違羅馬書十三章等經文的教訓了。而面對其他種種當權者或法律的不公義，信徒如果透過合法的抗議而仍無法將它改變，就應該用逆來順受的謙卑態度，在禱告中仰賴掌管一切的上帝按祂自己的時間表處理。

　　但這種對公民抗命的設限，是否真的合乎聖經？讓我們重新細讀使徒行傳五章的經文。對於公會要求使徒不要再傳耶穌，他們是如何回答？他們不是簡單說「不」，而更為他們的抗命提出理據。以下是對他們在第五章中3答辯的邏輯分析：

　　一、首先，彼得和眾使徒申明他們在行動上取捨的大原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新漢語譯本作：「我們必須順服神過於順服人。」）留意，他們沒有說，「在某些時候，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亦沒有說「當我們的信仰自由受損害時，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在使徒的申辯中，他們應用的原則是普遍性的，意即神的命令，永遠高於人的命令；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針對任何事情，當神的命令與人的命令兩者衝突 時，我們應揀選前者。

　　二、接著，使徒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原則應用到自己傳福音的行動上：神已經叫耶穌復活、作王、作主 ，為此作見證是神對使徒門的要求；當有政權要求他們停止遵行神的命令，他們是可以抗拒，亦是需要抗拒的。

　　由此可見，為信仰而抗命，只是「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普遍原則上的一個特殊例子。明顯地，聖經中神給人的命令是眾多的，所觸及的包括人倫、社會、經濟等許許多多的範圍，固神的命令與人的命令，是可以在許多的事上相左的；使徒為信仰而抗命的例子（即使再加上為生存權而抗命）並不足以涵蓋信徒可以抗拒政府的全部情況。而既然以上我們所提到，而又常在關於公民抗命的討論上被引用的多段經文皆未有對公民抗命的可行範圍設限，除非有人能夠提出其他的經文作確切的根據，否則，認為信徒只當在生存權利和信仰權利受危害時才可進行公民抗命，這只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它本身並無聖經根據，甚至可能是有違聖經教導的，因為這是嘗試對使徒自己引用的原則作出修改和限制。

　　或許有人會說，這經文不就是為「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原則的應用，作出了清楚的指引，和應用的模範（paradigm）嗎？這是否表示我們不應越過這例子所劃出的範圍而作出公民抗命？對此說法，我們的回答是；聖經所能提供我們的，不是在所有情形下我們應如何行事，而是信徒生活、做人的大原則。這經文固然為公民抗命作出實踐性的指導，但這並不表示它已經涵蓋公民抗命的全部。況且，經文中已同時交代了這抗命行為背後的原則，即「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除非我們刻意扭曲經文內裡的邏輯和迴避它提出的原則，否則，我們不可能以這經文為公民抗命作出任何限制。

　　或許又會有人會說：按筆者以上所提出對觀點，聖經是否就容許大家可以因任何理由（例如政府政策有違神要人「行公義、好憐憫」的命令），事無大少地去而抗拒政府，或衝擊政府的施政？那樣，社會不就變成無法無天嗎？對於有這種擔心的人，我們的回答是：聖經雖然沒有為公民抗命的合法理由作清晰的限定，但聖經仍為人的道德行為設下了許多其他的基本原則，例如仁義、和平、公義、守法等，在決定是否要進行抗命時，信徒當然有責任去平衡不同的原則，及考慮抗命可能引發的後果。而在甚麼情況下我們才應該進行公民抗命（在社會出現嚴重不公時可以嗎？在部份人的尊嚴被踐踏的時候又可以嗎？在政府違反人道時又可以嗎？），那些抗命方式可以接受（非法集會可以嗎？抗稅可以嗎？堵塞道路可以嗎？），以至近日香港的佔領行動是否需要和合理等，這些都是可以討論、亦是需要討論的題目，而信徒亦大可對這些討論題目，持不同的意見；但在討論以先就想用聖經事先否定公民抗命在信仰上的合法性，或者對可以為之而抗命的議題設限，這是不何能，亦是不應該的。

　　總括來說，公民抗命的根據是基於「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普遍的原則；這原則可以，亦需要在不同範圍中被應用出來。而信徒何時可以發動公民抗命，及如何進行公民抗命，則仍受聖經所教導的道德與信仰原則，及理性和良心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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